附件2

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办复反馈表

	序号
	
	标题
	

	调研走访代表签名
	
	办理结果评价

（基层人大签章）
	

	承办单位领导会签
	
	人大相关委办

审核意见
	

	备    注
	1.调研走访代表为主提议人，需征询所有主提议人的意见。

2.办理结果评价意见应为“满意”“基本满意”“不满意”。

3.承办单位会签包括主办单位、协办单位。

4.请承办单位将本表与给代表的复文一并报送市政府办公室、督查局，抄送市人大代表工委。


